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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县水利局2019年度防汛专项资金
[bookmark: _GoBack]绩效评价报告



湘诚审专【2020】    号
蓝山县财政局：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2〕33号）、《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永政发〔2013〕24号），结合《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接受蓝山县财政局的委托，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于2020年11月对蓝山县水利局防汛专项资金实施绩效评价。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有关规定，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为充分做好防洪防汛工作，根据蓝山县防汛抗灾工作实际需要，蓝山县水利局组织实施了2019年第二批防汛物资的采购工作。依据《湖南省防汛物资储备定额标准》（湘防〔2019〕69号文）和《关于抓紧储备防汛物资的通知》（永防〔2017〕29号）等文件精神，蓝山县财政局追加2019年第二批防汛物资器材采购资金25万元（蓝财预追加〔2018〕0710），用于蓝山县水利局防汛物资器材的采购。
（二）项目目标
1、总体项目目标
通过追加2019年第二批防汛物资器材采购资金25万元，满足市防汛物资定额储备要求及完成蓝山县防汛抗旱物资采购工作。
2、具体项目目标
完成防汛备用砂石、电缆线、水泵、无人机、汽油等物资的采购。
（三）项目绩效依据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湖南省防汛抗旱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湘财农〔2015〕24号）、《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关于扎实做好2019年防汛抗旱物资储备管理工作的通知》（湘防办发〔2019〕2号）、《关于抓紧储备防汛物资的通知》（永防〔2017〕29号）等有关文件精神和要求，蓝山县财政局决定对追加下拨蓝山县水利局2019年度第二批防汛物资器材采购资金25万元实施绩效评价。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对蓝山县水利局2019年度防汛项目资金25万元进行绩效评价，强化蓝山县防汛项目财政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确保防汛物资的及时储备，保证防汛项目顺利实施。同时探索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的办法、制度，逐步形成绩效评价的体系和机制，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效益。
（二）绩效评价过程  
根据2020年10月下发的《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蓝山县财政局委托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2020年11月，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组织项目组进行现场评价工作。绩效评价主要通过和项目单位进行沟通、询问，听取项目单位有关资金使用管理及项目组织实施等情况介绍，了解资金使用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审查政策文件、项目实施方案、合同、账簿、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和项目收支明细账等资料，以了解项目具体情况，以上工作为提出评价结论提供了依据。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支出等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县财政安排2019年第二批防汛物资器材采购专项资金25万元，实际于2019年10月到位25万元，到位率100.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县财政安排2019年第二批防汛物资器材采购专项资金25万元，截止绩效评价日（2020年11月5日），专项资金25万元已使用完毕，执行率100%。
具体支付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元

	支出内容
	支出金额
	备注

	防汛备用碎石、块石、砂子采购款
	 136,000.00 
	

	防汛备用电缆费用
	 17,200.00 
	

	防汛设备水泵费用
	 20,000.00 
	

	防汛预警广播电话卡、水位站电话卡、乡镇防汛视频会商电路租用
	 34,157.00 
	

	防汛抗旱机房、电脑、打印机等维修费及办公费
	 4,345.00 
	

	防汛抗灾无人摄像机
	 18,298.00 
	

	渣湾村河道清淤款
	 20,000.00 
	

	合  计
	 250,000.00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蓝山县水利局基本按照《蓝山县财政项目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未单独制订蓝山县水利局防汛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部分项目支出未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应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管理，做到专款专用，资金支付依据充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蓝山县水利局成立了防汛物资采购领导小组，在采购过程中，按规范组织检查验收，并对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开展取样抽检，保证物资质量达标，以满足防汛物资储备需求。
四、项目绩效情况
项目的实施，提高了及时处置险情的能力，提升了防汛应急抢险能力，加强了防汛值守，满足了防汛需要，有效减轻了自然灾害对生产生活的影响，确保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为河道周边居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五、评价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项目执行比较科学合理，产生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在采购预算、政府采购工作、专项资金核算等方面有不足之处，有待改进，结合《蓝山县水利局防汛资金-蓝财预追加资金绩效评价评分表》的评价结果，得分85.50分，评价等级为“一般”。
六、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费用支出年初无预算
蓝山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申报2019年第二批防汛物资器材采购专项资金预算33.52万元，明细为：污水泵23200元、无人摄像机30000元、砂子64000元、碎石48000元、块石36000元、三线电缆18000元、土工膜36000元、汽油80000元。
列支防汛专用电路年费及电话卡费用34157元，发现年初的防汛物资采购计划表中无此项支出预算。
（二）政府采购工作有待加强
1、三方询比价工作未执行到位，蓝山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在采购前期填写了防汛物资政府采购计划备案申请表，预算金额为250000元，采购方式为“询价”，并上报政府采管办进行备案。但是在采购实际执行过程中，未按照政府采购的要求进行采购，未能提供三方询价过程资料。
2、政府采购存在先采购后备案的现象，在防汛物资采购专用资金中列支防汛专用电路年费和电话卡费用34157元，政府采购计划备案申请表填制时间“2019年12月20日”，财政业务股室签署意见时间为“2019年12月25日”，服务采购合同签订时间为“2019年12月16日”，发票开具时间为“2019年12月19日”，采购事项实际执行时间早于政府采购备案时间。
（三）专项资金核算工作有待加强
报账资料审核不严，2019年11月3号凭证，付防汛物资砂石等款项136000元，所附合同为2018年3月签订的防汛物资代储协议（约定代储期限为一年），与2019年物资采购事项不一致。相关负责人解释称协议附错，报告日前已更换。
存在从防汛资金中列支非防汛采购项目支出的现象，以防汛资金支付水利局办公及维修费4345元；以防汛资金支付渣湾村河道清淤款20000元，财务人员解释称票据录入错误，该笔资金理应从水利建设基金中支出。
七、相关建议
（一）完善内部采购管理制度，加强采购预算编制工作，预算制定前尽量考虑全面，保证预算编制合理可靠。
（二）政府采购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相关规定，先备案后采购，对于采购金额较小的政府采购行为，应完善相关的询比价流程并形成过程资料，以便能完整记录和反映采购业务的全过程。
（三）增强专项资金专款专用意识，规范会计核算，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加强原始凭证的审核，完善财务核算与监管，明确界定各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和用途，规范资金使用。加强专项资金支出审批程序的严谨性，加大专项资金跟踪监管力度，按照“项目批到哪里，责任就跟到哪里”以及“资金流到哪里，监管就跟到哪里”的原则，确保专项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附表：蓝山县水利局防汛资金-蓝财预追加资金绩效评价评分表


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湖南分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长沙                        2020年12月31日
                                                    9


